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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收錄 3 篇文章。

1. 製造商與提供服務者的無過失責任

發布日期: 2025-10-28

內文

各位同學好

最近於總複習時，發現有些同學觀念需要修正一下，故今日專欄針對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有關

「製造商與提供服務者的無過失責任」概念予以釐清。

首先，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規定：「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

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

期待之安全性(第一項)。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於

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第二項)。企業經營者違反前二項規定，致生損害於

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

責任(第三項)。」

從文義而言，已明確指出企業經營者是在違反前兩項（即未符合安全性、未有警告標示與緊急

處理方法）時，才負損害賠償責任，且因為未符合前兩項規定而一定要予連帶賠償，至於如能

證明無過失，方能減輕。這邊應特別注意的是，並非只要消費者使用商品或服務受有損害就需

要負無過失賠償責任，這個責任是有「前提要件」的－未符合安全性、未有警告標示與緊急處

理方法！

另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之1：「企業經營者主張其商品於流通進入市場，或其服務於提供時，

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者，就其主張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因此，倘若

企業經營者可以提出明確有說服力的證明，指出其商品或服務確實符合可合理期待的安全性，

包含對危險者亦有警告標示與處理方法，那麼即可免責，不需賠償。但應注意，該舉證責任為

企業經營者而非消費者。

以下提供幾個案例參考：

參考案例一（唱K受槍傷死亡）：



最高法院96年度台上字第656號判決，法院認為：KTV係提供消費者唱歌設備、飲食，及獨立

不受影響之唱歌空間，屬消費者保護法所稱之服務，依該法第7條之立法意旨，固應對其提供

消費者使用之空間及附屬設施負確保安全之責任。惟一般消費者至KTV消費，其預期經營者所

提供之服務為符合品質、效用之唱歌與飲食，而隔間牆之設置僅係為提供不同之消費族群各自

獨立不受影響之唱歌空間而已；KTV並非試槍場所，一般人至KTV消費，並不會預期包廂係供

消費者談判、聚眾鬥毆之場所，是以，KTV包廂隔間牆不須具備防彈功能；亦無法律規定KTV

應設置。金屬探測門。是被告所提供之隔間牆，應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理期待之安全

性。從而被害人因受槍傷而死亡，不得請求被告賠償。（陳聰富，2023）

明確指出並非於營業場所享受服務時受傷或死亡即需負賠償責任，仍須先視企業經營者由無提

供可合理期待安全性。

參考案例二（營業場所滑倒）：

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字第1710號民事判決：查上訴人在欣大中公司經營之環東店用餐時，於

該店自助沙拉區未鋪設地毯且未設置「小心地滑」之安全警告標示之角落處跌倒受傷，為原審

認定之事實。果爾，依前揭規定，欣大中公司應就其主張所提供之服務符合專業水準可合理期

待之安全性之事實負舉證責任，以證明所提供之用餐環境已符合專業水準可提供消費者於用餐

時安全行走之合理期待。否則，欣大中公司對其未能確保其所提供之服務無安全上之危險，無

論有無過失，均應就上訴人所受損害負賠償責任。

同樣明確指出應由企業經營者舉證該服務符合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如無法證實則不

論有無過失，均應就消費者所受損害負賠償責任。

參考案例三（熱紅茶燙傷）：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101年度上字第419號：高等法院認為，被上訴人頂呱呱忠孝店就系爭紅

茶之提供及服務均無安全上之危險，且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理期待之安全性，就其主

張之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乙雖於原審陳述，其於甲購買熱紅茶時，封紙袋前有再確認杯蓋有無

蓋好，且頂呱呱忠孝店設定沖泡江茶溫度為八十度。但法院認為乙稱其於交付熱紅茶予上訴人

甲時，有提醒上訴人熱飲小心飲用，惟上訴人於系爭燙傷事故發生當時為年僅十一歲之未成年

人，就危險預防之思慮自較成年人不足，且依專家文獻記載，超過七十度 C 高溫的水，在皮

膚上停留超過一秒鐘就會造成燒燙傷，而若遭八十度 C 熱水傾到，隔著褲子可能致十一歲兒

童鼠蹊部受到三度燙傷之程度等情。是頂呱呱忠孝店所出售達八十度 C 之熱紅茶，其溫度即

有燙傷消費者之安全上之危險。法院進一步認為，頂呱呱忠孝店既提供外帶熱紅茶之商品及服

務，對於熱紅茶裝盛器具之安全，自有注意義務，應預先注意杯體傾倒時，杯蓋不會與杯體分

離，致熱紅茶洩流而與人體皮膚接觸造成傷害。而食品衛生管理法雖未規範銷售產品溫度之限

制，惟為維護消費者飲食安全，並參照消費者保護法第七條第三項、第十條第二項之規定，頂

呱呱忠孝店於出售熱紅茶之商品時應在包裝上標示，提醒消費者小心並避免燙傷之相關警示

語。但於本案頂呱呱忠孝店在裝盛熱紅茶之紙杯及放置飲料之包裝紙袋外，並無相關警語或標

示，足見其並未依消費者保護法七條第二項規定，於明顯處為警告之注意標示，已難認其提供

之「服務」符合專業水準之合理期待。

至於被上訴人雖另辯稱系爭紙杯耐熱水試驗，其測試結果可證明系爭熱飲杯正常情形下並無溢

漏或不堪使用之情況，其材質應已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理期待之安全性。惟法院認



為，依頂呱呱門市服務區工作手冊及標準作業流程資料，已詳載裝盛熱紅茶時，應於蓋上杯蓋

並確實壓緊杯蓋後，並應使用膠帶固定杯蓋與杯子，需使其膠帶為十字狀，堪認頂呱呱忠孝店

亦預見僅將熱飲杯蓋閉合仍可能發生與杯體脫離之安全上危險，則其未要求員工應確實執行此

流程，復未於杯體容器加註提醒消費者注意之警示，即難認頂呱呱忠孝店已依消保法第七條之

一規定，就商品之提供及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理期待之安全性盡其舉證責任，自

應依同法第七條第三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至被上訴人雖另辯稱，上訴人甲遭熱飲燙傷之

原因可能係其自購買後到上車前不當擠壓紙杯所致溢漏或其母駕駛行進間車輛顛簸，導致紙袋

破裂或熱飲潑灑所造成，惟未舉證以實其說，應無可採，自難認系爭損害之發生，乃出於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理人之不當使用或過失，而非可歸責於頂呱呱忠孝店提供熱紅茶之商品及外帶之

服務在包裝上符合專業水準可合理期待之安全性所致。

高等法院因此認定被上訴人出售足以使人燙傷之熱紅茶，未為符合專業水準之安全防護措施，

致不具合理期待之安全性，造成上訴人受有深二度燙傷，已違反消保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應

依同法條第三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另消保法第五一條規定，審酌事故發生之原因及被上

訴人之疏失情節，暨所造成上訴人之傷害，被上訴人應連帶賠償上訴人五十萬元之懲罰性賠償

金。（吳淑莉，2016）

綜上，應釐清觀念：商品或服務無過失責任之基礎，在於企業經營者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未符

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理期待之安全性。換言之，要將「商品安全性」與「過失」分開看

待，如同蔡晶瑩教授（2023）所述，只要企業經營者因為服務欠缺安全性，而使消費者或第

三人受有生命、身體、健康或財產上之損害時，企業經營者對消費者或第三人即應負擔損害賠

償責任。企業經營者所提供之服務是否欠缺安全性，須以服務是否具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

水準可合理期待之安全性」為標準而判斷之，消保法所定之規則，為立法者對於服務提供者所

要求之「服務品質」，此一規定與企業經營者是否具有過失無關，並非過失之判斷標準，不應

將過失與安全性欠缺兩者混淆。安全性欠缺係針對商品或服務導致損害之事實，決定該損害之

發生，是否源自於一種不正常或不合理之危險，此種危險之實現應由企業經營者承擔其因此所

生之不利益。安全性是否欠缺，僅為一種現象或事實，我們只須做有或無的判斷，至於所提供

之服務基於何種原因發生安全性欠缺，是基於服務提供者之故意行為、重大過失行為、輕過失

行為、乃至於無過失行為，皆不影響消費者或第三人因其生命、身體、健康、財產所受之損害

對於服務提供者（企業經營者）主張損害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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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消費者保護法有關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之情形

發布日期: 2024-08-13

內文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規定，有下列情形，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

• (一) 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者，無效。(消保§12)

• (二) 定型化契約中之定型化契約條款牴觸個別磋商條款之約定者，其牴觸部分無效。(消保

§15)

• (三) 違反中央公告之定型化契約，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消保§17 IV)

• (四) 企業經營者以定型化契約條款使消費者拋棄審閱權利者，無效。(消保§11-1)

至於定型化契約中之定型化契約條款，全部或一部無效或不構成契約內容之一部者，除去該部

分，契約亦可成立者，該契約之其他部分，仍為有效。但對當事人之一方顯失公平者，該契約

全部無效。(消保§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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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動產有關於不實廣告之規範

發布日期: 2021-10-14

內文

各位同學好

不動產有關於不實廣告之規範，分別於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公平交易法、消費者保護法等

皆有，茲分列如下，是不動產經紀人申論題型的重要準備方向：

所稱廣告，指經紀業利用電視、廣播、影片、幻燈片、報紙、雜誌、傳單、海報、招牌、牌

坊、廣告圖冊、模型、樣品屋、布條、電腦、電話傳真、電子視訊、電子語音、網際網路或其

他方法，使不特定多數人知悉其宣傳內容之傳播。

• 一、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

1. 經紀業與委託人簽訂委託契約書後，方得刊登廣告及銷售。

2. 廣告及銷售內容，應與事實相符，並註明經紀業名稱。廣告及銷售內容與事實不符者，應

負損害賠償責任。

• 二、公平交易法

1. 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

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2. 廣告代理業在明知或可得而知情形下，仍製作或設計有引人錯誤之廣告，與廣告主負連帶

損害賠償責任。廣告媒體業在明知或可得而知其所傳播或刊載之廣告有引人錯誤之虞，仍

予傳播或刊載，亦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廣告薦證者明知或可得而知其所從事之

薦證有引人錯誤之虞，而仍為薦證者，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但廣告薦證者非屬

知名公眾人物、專業人士或機構，僅於受廣告主報酬十倍之範圍內，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

賠償責任。所稱廣告薦證者，指廣告主以外，於廣告中反映其對商品或服務之意見、信

賴、發現或親身體驗結果之人或機構。

3. 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致侵害他人權益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法院因前條被害人之請

求，如為事業之故意行為，得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以上之賠償。但不得超過已證明損

害額之三倍。侵害人如因侵害行為受有利益者，被害人得請求專依該項利益計算損害額。

4. 違反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五萬元

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屆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

續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

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



• 三、消費者保護法

1. 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

2. 企業經營者之商品或服務廣告內容，於契約成立後，應確實履行。

3. 刊登或報導廣告之媒體經營者明知或可得而知廣告內容與事實不符者，就消費者因信賴該

廣告所受之損害與企業經營者負連帶責任。

4. 損害賠償責任，不得預先約定限制或拋棄。

5. 企業經營者對消費者從事與信用有關之交易時，

應於廣告上明示應付所有總費用之年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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